关于《珠海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的

起草说明

一、修订背景

2013年1月，市残联、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印发<珠海市残疾人生活津贴制度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珠残联〔2013〕1号），我市开始对具有珠海市户籍且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各类残疾人发放补贴。
2019年9月，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残联联合印发《珠海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珠民〔2019〕163号）（以下简称《办法》）。

2022年4月，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残联联合印发《关于提高2022-2025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珠财社〔2022〕22号）（以下简称《通知》）。
以上政策实施后，为我市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落实提供了基本遵循及有力保障。现《办法》和《通知》至2025年12月底均到期，结合上级部门文件及我市实际，我局修订形成《珠海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

二、主要依据

1.《民政部 财政部 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民发〔2021〕70号）

2.《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广东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民规字〔2021〕1号）

3.《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修改〈广东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粤民规字〔2022〕3号）

4.《广东省民政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残联转发〈关于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管理的意见〉的通知》（粤民函〔2023〕20号）

5.《珠海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珠民〔2019〕163号）

6.《珠海市财政局 珠海市民政局 珠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提高2022-2025年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的通知》（珠财社〔2022〕22号）
三、文件的修订程序说明

（一）文件起草
市民政局认真研究国家、省相关政策文件，参考借鉴周边地市文件内容，全面归纳总结后，结合我市政策实际执行情况，起草并形成《珠海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

（二）征求意见

《珠海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修订过程中，于2025年8月征求市财政局、市残联等2家责任单位意见。其中，市残联无意见；市财政局反馈意见4条，部分采纳2条，未采纳2条。

（三）论证
1.必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我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纳入三保资金体系，成为连接政府与近3万名残疾人的重要民生纽带。在《办法》有效期届满后，为了保持对残疾人的关心关爱，理应继续延续，并参照上级最新文件进行完善。
2.可行性：我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自2013年起实施，实施以来，为符合条件的持证残疾人按月足额发放补贴，有效缓解残疾人生活及护理压力。截至2025年11月，我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惠及2.92万余名残疾人。
3.合法性：《珠海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结合上级文件依据及我市实际修订，文件主体、权限、程序、主要内容和形式合法，未违反法律法规规定。

（四）内部法制审核情况
按照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经局办公室（政策法规科）对制定主体、制定权限、制定程序和内容进行审核，《珠海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已通过局内部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核。

（五）集体审议情况
在起草、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的过程中，市民政局局长王桂莲同志认真落实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第一责任人责任，组织专题研究《办法》相关内容。

2025年12月1日，《珠海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经市民政局局长办公会议、局党组会议审议通过。
四、主要修改内容
（一）申领程序

参照省实施办法，简化申请材料，增加“跨省通办”相关内容；自愿申请、逐级审核、信息公开、补贴发放等内容，与省实施办法保持一致。

（二）政策衔接

补充完善2021年以来，民政部、省民政厅牵头印发的残疾人两项补贴相关政策文件中“政策衔接”有关内容。

（三）服务管理

参照省实施办法，将《办法》中的“五、工作要求”修改为

更为全面、规范的“六、服务管理”。

五、文件的实施时间说明

至2025年12月底，我市《办法》和《通知》有效期均已届满。如《珠海市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办法》在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可能影响我市现行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的延续性及补贴资金发放的稳定性，对持续保障残疾人切身利益、维护残疾群体稳定产生不确定性。因此，特需于印发之日起实施。


